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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

配置能力，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与财务公司金

融业务的实际开展情况，拟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077647005U

成立时间：2013年 10月 10日

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号 2号楼 3楼



法定代表人：卢应双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535,408.56

万元，负债总额 416,983.31万元，净资产 118,425.25万元，资产负债

率 77.88%；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867.77万元，净利润 4,977.92

万元。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财务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561,950.69

万元，负债总额 442,898.25万元，净资产 119,052.44万元，资产负债

率 78.81%；202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670.10万元，净利润 948.78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财务公司控股股东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服务原则

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风险可控、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

则进行合作。双方的金融业务合作为非排他性合作，公司有权自主选

择、决定金融业务的开展。

（二）服务内容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

结算服务、贷款服务、票据贴现服务及监管总局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

事的其他业务。

（三）服务价格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交易价格按照“公允、公平、

自愿”的原则协商确定。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国

家监管机构有规定的，由双方按规定确定交易价格；无规定或规定了

浮动范围的，由双方根据交易发生时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具体为：

1. 关于存款服务：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存款的利率，

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类同期存款基准利率；不低于当

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向甲方提供同类同期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

当时乙方向云天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同期存款的存款利率。

2. 关于贷款服务：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利

率，应不高于当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向甲方提供同类同期贷款的贷款

利率；也不高于当时乙方向云天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同期贷款的

贷款利率。

3. 关于结算服务：财务公司免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各项

结算服务。

4. 关于其他服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其他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同类服务规定应收取的标

准费用（如适用），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

供同等业务费用水平；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云天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

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四）交易限额

1. 自协议生效之日以后三年的有效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

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亿元。

2. 自协议生效之日以后三年的有效期内，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可循环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亿元。

（五）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四、签订此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提供的融资利率将不高于同期国内商业银行

的同类型融资利率，提供的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

取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国内商业银行所收取的同类费用标准，且提

供的资金结算业务不收取资金汇划费用。这有助于公司提高资金的收

益水平，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水平和效益。

（二）财务公司作为结算平台，有利于公司与云天化集团及其他

关联企业之间实现便捷高效的业务结算，减少资金的在途时间，加速

资金周转。

（三）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财务公司 38.55%股权，公司及子公

司在其董事会中有两个席位，对财务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能够有效保

障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全。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 6月 16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公司 4名独立

董事参与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与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

利于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有利于公司优

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5年 6月 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



联董事郑谦先生、谢华贵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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